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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586162.htm 矿山安全违法行为所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无） （一）矿山企业的法律责任 1．矿

山安全管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有下列5种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决定责令关闭；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1）未对职工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分配职工上岗作业的； （2）使用不符合国家

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准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安全

检测仪器的； （3）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

项费用的； （4）拒绝矿山安全监督人员现场检查或者在被

检查时隐瞒事故隐患、不如实反映情况的； （5）未按照规

定及时、如实报告矿山事故的。 2．矿长、特种作业人员的

法律责任 矿长不具备安全专业知识，安全生产的特种作业人

员未取得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调整配备合

格人员后，方可恢复生产。 3．矿山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验

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未经批

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拒不执行的，提请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矿山建设工程的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把安全工程

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合格擅自投入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并

处以罚款；拒不停止生产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

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4．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法律责任 已经投入生产的矿山企业，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而强行开采的，责令限期改进；逾期仍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或者由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

矿山事故的法律责任 1．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事故责

任 矿山企业主管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因而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2．事故

隐患不采取措施的事故责任 矿山企业主管人员对矿山事故隐

患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依照《刑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三）矿山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律责任 矿山安全

监督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

处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